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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3/2021_2022__E5_88_91_E

4_BA_8B_E6_A1_88_E4_c80_233598.htm 运走部分赃物后，继

续盗窃过程中抗拒抓捕如何处理 关键是正确认定该案是一个

犯罪行为还是两个 案情：犯罪嫌疑人薛某、林某、马某等10

余人分乘三辆汽车至某铜业公司实施盗窃，在盗窃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马某乘坐装有6盘铜线（赃物价值人民币2.6万元）

的面包车先行离开，其余人在准备继续盗窃时被联防队员发

现，犯罪嫌疑人薛某、林某遂使用暴力对抗联防队员，在将

数名联防队员打伤后逃离现场。 分歧意见：案件被移送审查

起诉后，检察机关对薛某、林某等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没有

异议，但在犯罪数额的认定上存在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

为：转化型抢劫罪中的犯罪数额应和前提罪名，即盗窃、抢

夺、诈骗涉嫌的数额相一致，且薛某等人用车辆将赃物6盘铜

线运走后，仍留在现场继续盗窃，这是一个连贯的盗窃行为

，故对此案的犯罪数额应认定为先前运走的6盘铜线价值即2.6

万元。 第二种意见认为：薛某等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和抢劫

罪，应予数罪并罚。薛某等人运走第一批赃物后，联防队员

才赶到现场实施抓捕，薛某等人之前偷运走6盘铜线的行为构

成盗窃罪，6盘铜线运走后，已不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

定的“当场”，而后进行的盗窃行为才属于“当场”，因此

对这两个行为应予分别评价，应定盗窃罪和抢劫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对转化型抢

劫罪作了如下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

、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



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依此规定

，行为人在先行实施盗窃行为后，还必须“为窝藏赃物、抗

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

”，这构成了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条件，也是决定先

行的盗窃发展为转化的抢劫罪的关键所在。 “当场”是指实

施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刚一逃离现场即被人发现和

追捕的过程中，可以视为现场的延伸。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

目前的通说。笔者也赞成这种观点。对于这个问题，大陆法

系有一种叫做机会延长的理论，可供我们借鉴。它认为转化

型抢劫罪的暴力与胁迫必须在前行为的机会中实现。所谓机

会一是指前行为的现场以及与该现场相连的追捕过程，原则

上要求在时间与场所上与前行为密切相连。判断是否处在前

行为机会中，有四个标准：一是场所的连接性；二是时间的

连续性；三是与盗窃等事实的关联性；四是追赶事态的继续

性。 转化型抢劫之所以要求暴力、胁迫与盗窃行为之间具有

紧密联系，是因为转化型抢劫罪与典型抢劫罪属于同一性质

的犯罪，必须能够将行为人实施的暴力胁迫评价为夺取财物

的手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本罪后行的暴力或暴力相

威胁行为与先前的盗窃等行为在时空上具有连续性、不间断

性，在起因上也应具有关联性。 本案正确定性的关键在于如

何理解转化型抢劫罪中“当场”的含义，也即如果将薛某等

人实施的暴力行为认定为与先前实施的盗窃行为具有事实上

的关联性，则应将先前实施的盗窃数额一并认定为抢劫数额

，否则，应分别以盗窃和抢劫的数额予以认定。从本案案情

可知，犯罪嫌疑人薛某等人在马某运走6盘铜线后继续装运行

为中出于“抗拒抓捕”的目的实施了暴力行为，具备了转化



型抢劫的目的条件与行为条件。但联防队员对犯罪嫌疑人的

抓捕行为是在前一盗窃行为完全结束后才开始的，前一盗窃

行为与抗拒抓捕行为早已中断，不应认定为抢劫罪中的数额

，本案应以盗窃罪与抢劫罪数罪并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